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包括省人社厅机关办公楼视频监控设备、停车场管理设备、档案室及

机要室防盗报警设备与信号传输线路及操作软件等安防系统的维护保养。系统设

备主要分布在监控室、室外停车场及单位大院、西办公楼一至十三层电梯厅及走

廊、电梯内以及地下配电间和泵房，东办公楼一至七层走廊、档案室室内外区域、

财务室外区域、邮件快递收件室等区域。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 设备维保清单 

项目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安装位置 

同轴

标清

监控

系统 

硬盘录像机 DH-DVR1604HE-T 台 3 监控室 

视频矩阵 GS-5000A5-16-SB 台 1 监控室 

红外半球摄像机 
DH-CA-DW480-IR2 台 18 

东、西办公

楼 

三维键盘 GS-5004N-SB 个 1 监控室 

电梯专用摄像机 
DH-CA-FDUZ460DP 台 3 

机 关 办 公

楼 

42 寸液晶监视器 S4205 台 8 监控室 

光端机机架 光翔 DVOP-N 套 1 监控室 

光纤配线架 24位 个 1 监控室 

机柜 PDU 3孔 6位 个 3 监控室 

台式电脑 启天 M4300 套 1 监控室 

红外高速智能球机 
DH-SD6936-H 台 3 

机 关 办 公

楼 1F 

日夜型枪型摄像机 
DH-CA-F581EP-A 台 18 

机 关 办 公

楼 

光端机 DVOP-N04-DD1 对 13 监控室 



视频编码器 GS-6000BM-D32-SB 台 1 监控室 

UPS电源 C10KS延时 1小时 套 1 监控室 

包含以上所有设备线路的维护。 

网络

数字

高清

监控

系统 

网络硬盘录像机 DH-NVR5032-4KS2 台 2 监控室 

网络光纤收发器 
TL-FC311A-3/ 

TL-FC311B-3 
对 3 

监控室/分机

柜 

网络半球型红外摄

像机 
DH-IPC-HDW5238C 台 5 

地下室/监

控室 

网络高清 200 万枪型

摄像机 

DH-IPC-HFW1230M-I1 台 5 后停车场 

网络高清 200 万球型

摄像机 

DH-SD6C3223U-HN 台 5 厅园区 

网络交换机 SMB-S5024PV2-EI-PWR 台 4 监控室/室外

分机柜 

监控专用硬盘 4TB 块 24 监控室 

包含以上所有设备线路的维护。 

车牌

识别

道闸

系统 

立体高清车牌识别道

闸一体机 
BCA-XX/BCPS-18 台 

6 厅园区 

管理系统软件 蓝卡车牌识别系统 套 1 监控室 

伸缩门四轮驱动系统 英龙雄鹰 118 套 2 厅大门口 

道闸雷达毫米波感应

器 
79G 个 

1 后停车场 

数字车辆检测器 VD-108 个 1 小停车场 

包含以上所有设备线路的维护。 

档案

室防

盗报

警系

统 

嵌入式监控数据采集

主机 
JK2400G 台 

1 档案室 

烟雾传感器 DSL93 只 4 档案室 

红外人体探测器 DS901 只 4 档案室 

声光警号 DSC103 个 1 档案室 

温度/湿度传感器 DSTR11 个 3 档案室 



普通空调控制器 DSRTH01 个 3 档案室 

高清网络硬盘录像机 DH-NVR3208-S 台 1 监控室 

红外网络摄像机 DH-IPC-HDW2100P 台 4 档案室 

POE 供电交换机 PSE808 台 2 档案室 

显示器 联想 19寸 LCD 台 1 档案室 

商用加湿机 XH-M4000 台 1 档案室 

商用除湿机  ST-890B 台 1 档案室 

包含以上所有设备线路的维护。 

财务

室监

控系

统 

报警主机 DS-19A08-BN 台 1 财务室 

被动红外幕帘探测

器 
DS-1T33CN-B 只 1 财务室 

操作键盘 DS-PK08 个 1 财务室 

声光报警器 HT-BEL02/06L 个 1 财务室 

网络摄像机 DH-IPC-HDW5238C 台 3 
财务室/收

发室 

包含以上所有设备线路的维护。 

2. 服务要求 

1）供应商负责设备检修、保养、调试和日常运行保障，确保设备保持符合

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的使用状态，因维护保养不善而需更换设备配件的

费用等经济风险由供应商承担，在此情况下供应商进行设备配件更换时不得低于

原设备配件类型档次，不得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2）维护保养中老化淘汰设备配件更换：确属因设备配件老化淘汰需更换时，

经采购人、物业管理机构、成交供应商三方根据设备的使用年限、使用环境及维

护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鉴定核准后，单件价值大于 200元的主要设备、配件由采

购人购买提供，供应商负责更换并承担所需的其余一切费用（如更换安装所需辅

材、劳务及其他费用）。单件价值小于 200 元的设备、配件无论何种情况均由供

应商承担全部费用。 

3）在维保服务期间，供应商负责提供和更换的产品应与系统既有设备配件

相同或兼容，不得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否则，供应商应给予免费维修或更换新设

备，确保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4）系统保养：供应商需提供日常维护、月度维护、季度维护以及每年进行

2次以上的全面保养和检测；对设备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故障及时进行维修、更

换和更新（如设备故障不能维修需要更换的应立即更换），使整个设备系统良好

运行，对各系统出现的故障隐患按技术要求进行处理、排除。摄像机、设备箱、

集线箱、BNC 头、水晶头等终端设备应保持清洁、无锈迹污垢，监控图像清晰、

视线无遮挡。系统存储的录像数据完整无遗漏、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90天。 

5）供应商应及时做好检查与维保记录并由采购人物业管理相关负责人员签

字确认，将系统设备运行使用、部件更换维修处理情况存档备查，确保整个维保

工作系统化、规范化。 

3. 服务标准 

安防设备设施维保按照《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

设计技术规范》、《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及国家其他现行标准、规范，达到合

格标准要求。 

三、商务要求 

1. 维保（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根据《关于推进和完善服

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 号）》相关规定，“采购需求

具有相对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

提下，采购人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本项目维保（服

务）期满 1年后，采购人将根据成交供应商的履约情况决定是否和成交供应商续

签第二、三年维保（服务）合同。采购人如果续签合同，按照本次谈判的成交金

额续签第二、三年维保（服务）合同。 

2. 报价方式：供应商报价应含现有全部设备的全年维护保养相关的所有费

用（含税报价），发生故障需更换材料、设备、配件的，除单件价值大于 200

元的主要设备、配件外，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3. 服务承诺：供应商应就以下服务内容提交书面承诺，对未按承诺约定履

行义务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并按每次违约以合同价款总额的 5%

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3.1 承诺全天 24 小时抢修服务热线电话。 

3.2供应商必须根据系统设备的现状切实安排好维护保养，确保对系统可能

出现的故障应及时排除，使系统的正常运行；一般故障需在 2小时内修好，重大

故障需加派技术支援力量（人员、设备等）时，在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在 4 小

时内修好。达不到此要求的，由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3.3 本项目由供应商更换材料、设备、配件、主材时不得低于业主原有安防



设备系统的品牌质量标准，并应经采购人核定。 

3.4 承诺维护保养工作不符合安防法规、安防规范及省、市公安部门规定要

求的，由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3.5 承诺因维护保养原因导致安防系统检验检测不合格的，应赔偿因此造成

的采购人全部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 

3.6 供应商应对采购人陆续提出的在合同范围内的系统整改意见认真对待

并积极完成，不能及时完成整改应承担违约责任。对合同范围以外的内容，供应

商应协助采购人完成。 

4. 付款方式：本项目款项支付方式按湖北省财政厅相关规定直接从国库支

付，成交供应商认可采购人按约定的付款时间向湖北省财政厅提出了资金支付申

请，则视同采购人已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 

5. 成交供应商不能履行合同中规定的服务承诺，采购人有权报请监管部门

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6. 服务合同期满后，供应商应将维保服务的全部档案资料无条件移交给采

购人。 

7.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应加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做到工完场清。如

发生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